
The Ethics Research of Privac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ss 
Communication 

Miao He 
1,a

 

1 School of Marxism ,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China 

a email, 165204167@qq.com 

Keywords: Privacy; Ethics; Mass communication 

Abstract. Privacy is a legal concept strictly, it expounds from the law. In the field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media freedom and public privacy, public 

informed and individual privacy, can not only solve from the aspect of law legislation. In this paper, 

it will discuss the value of the privacy r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ethical foundation for the legislation of privac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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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隐私是一个严格意义的法学概念，对它的完整阐述来自于法学界。在大众传播领

域，传媒自由与隐私公开，公众知情与个人隐私的矛盾与冲突，难以仅仅从法律层面通过立

法解决。本文将对隐私权的价值从伦理学角度加以辩解和探析，为隐私权保护立法提供伦理

基础。 

1.引言 

隐私权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随着文明

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个人隐私问题逐步上升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不同的法律确认的人

格权利。隐私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他人的隐私，是每个人的道德义务。

隐私权是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概念。作为工业革命的成果，交通运输、电子通讯和

印刷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直接为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方面促进了人们的社

会交往，同时也是的个人越来越融入社会，自己的私人领域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而这正是

隐私权概念形成的社会基础。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特别是以计算机

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加剧了个人隐私遭到侵犯的危险。至此，人们对隐私权的认识

更加深化，从“不受干扰的权利”到“自己控制所需要传播和接受的信息”。前者，是一种

“消极权利”（right for something）,后者则是一种“积极权利”（right to something）。 

在对隐私权进行界定之后，西方伦理学界也试图为隐私保护提供伦理分析。由于思想体

系、研究方向和理论视角的差异，不同的西方学者为隐私保护进行了不同的伦理辩护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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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的价值属性分析，具有以下两种观点：隐私的绝对价值或内在价值分析和相对价值或工

具价值的分析，即隐私的绝对价值观和相对价值观。 

隐私的绝对价值观的主张者设定隐私是以一种相当于人类权利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认

为隐私具有与一般人类权利相同的地位，是一种基本权利。这意味着，这种权利的存在不需

要依赖于在一个既定的社会背景和其中的法律的或社会的惯例。因为，自然权利是作为一种

独立于，甚至对抗既成的政治权威的道德要求而存在着的。 [1]人类的基本权利或者自然权利

是不随具体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而隐私权具有的所谓绝对价值或内

在价值属性，即将隐私也看做是一般人类权利中的一种，和生活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些人

类的基本权利或自然权利同等重要。那么隐私权作为这样的自然权利的就不是被特定的政府

或社会惯例设定的，对于隐私的保护必须独立于特定的社会环境，隐私应当在所有社会中受

到尊重，而且也应当在任何社会中都得到应有的保护。还有一些隐私的绝对价值观的主张者

甚至认为，与生活权、自由权、财产权相比较，隐私自身可能更为基本。在他们认为生活权、

自由权和财产权本身就是从更为基本的隐私权中派生出来的。隐私权是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

的绝对价值。 

那些反对将隐私权当做人类的基本权利或自然权利的学者，认为隐私权仅仅是一种从基

本权利中派生出来的权利。相对价值论者认为“只有当某些人通过侵犯我的其他权利来了解

我的信息时，或某些人为了侵犯我的其他权利而以了解关于我的信息为手段时才构成了对于

我的隐私权的侵犯。这说明了我所辩护的隐私权是派生的这一中心观点。隐私权不是基本的

权利，因为对于人的隐私的每一次侵犯，已经是对于某些其他权利的侵犯。”[2]由于隐私权

只是从某些人类的基本权利中派生出来的。因此，隐私也只有相对于某些人类基本权利和自

然权利才具有价值，这里的隐私权显然是一种相对价值、工具价值。 

伦理发端于现实的冲突和失序，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和传播技术对新闻业的冲击必然

使其面临巨大的伦理挑战。或许，想真正从根源上化解隐私权冲突，要从法律、伦理、传播

等多角度来综合探讨，在伦理分析的基础上，在形成新的传播伦理规范和原则，制定可以适

用和执行的法律。 

隐私权属于法律范畴的私权利。在法律的层面讲，现代社会为了协调和解决隐私和知情

的矛盾，通过法律对对应的权利进行确证，借此强制性地理清矛盾或解决纠纷。然而法律却

是一种强制性的外在力量，是一种惩戒和警示，具有强制性和惩戒性。正如马克斯•韦伯在《经

济与社会》一书中给法下的定义：“如果一种秩序能够通过专职人员运用身体上或心理上的

强制以确保服从和惩治异形，而从外部得到的维护，这样的秩序既可以被称为法律”。[3]法

律尽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成或者使社会生活井然有序，但是其本身并不能根本地使身处法

制其中的人们感到生命的幸福。同时，法律也不是万能的，有限的法律条文不可能解决社会

现实中不断演变和发生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其留下的空白则需要从伦理层面加以解决和预防。

更为重要的是，在法律制度和条纹的背后中有其伦理的价值依据和文化根源，隐私权的保护

在其伦理视域明晰后的最直接意义就是可以为诉诸法律奠定基础，形成刚柔并济的力量。 

2.隐私权的功利论分析 

作为权利和资本的衍生物，功利主义是媒介不可避免的价值取向之一。功利主义是以实

际利益、个人幸福为价值根据的伦理理论。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任何人、任何行为的价值

完全取决于他（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增进这一最终价值。 也就是说，传媒行为的价值

在功利主义者眼中，每个人保护自己的隐私的行为和满足公众知情的热情，哪一方在传播的

过程中具有更大价值是传播主体所应该追求的。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边沁把功利主义建立

在这样的原则上，即道德目标是为了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隐私的保护既增进了个体的

功利实现，又可能使得社会功利最大化。英国哲学家密尔认为，“道德的标准并不是行为者

个人的最大幸福，而是整体的最大间，像一个超脱仁爱的观众一样严格地不偏不倚。像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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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别人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人，像你热爱自己那样去热爱别人，构成完善的功利主义道德理

想”。[4]在功利主义者的眼中，隐私权保护和知情权的实现就是隐私权主体自身的幸福与他

人受众的幸福之间的关系。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理想的观察者导致功利主义。所谓

理想的观察者，就是一个拥有所有相关知识，充分知情的，理性的观察者，这个观察者对于

所有相关处境中的人都一视同仁而不带任何偏好，能做到不偏不倚，实现社会最大价值。如

《里佛塞德新闻进取报》的摄影记者雷德鲍曼》在一场车祸现场，拍下了一张照片：一个22

个月的男孩在自家房前被一辆轿车撞倒了，男孩的母亲冲向现场，当护理人员试图救她的孩

子时，母亲跪下祈祷，身上沾满了儿子的血。鲍曼用远距离镜头拍摄了这个悲痛欲绝的母亲。

该报的图片主编认为，这张照片表现的残酷现实可能提醒司机更加注意安全或者警告父母要

更加细心地照看孩子，从而阻止为来发生事故的可能性。鲍曼说：“我们决定，即便只有一

条生命获救，这样做也值得”。[5]在上面的例子中，公开的悲痛和独处的权利同样重要，这

名母亲作为一名普通人，她未经许可被侵犯了私生活的自由与新闻工作者所珍视的新闻自由

同样重要，是平等的，如何同时保有二者是受到各种观点争论的问题。就功利主义而言，公

开了受害者悲痛的照片，对于这名母亲而言是不平等的，但是在反思均衡的状态下，如果这

不平等能够阻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为社会环境中的大部分人的福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深

思熟虑后的道德判断标准就倾向于强调社会福利的总量增长以及最大化实现了。在这种情况

下，弱势群体的个人隐私权自由，已经为“社会福利”和“大多数的幸福”让步了。 

3.隐私权的义务论分析 

义务论认为，行为得到的价值不能由它所带来或者促进的后果来决定，而是由行为本身

甚至动机所决定的的。在新媒体传播的时代，保护个人隐私权的道德价值的大小、正负、对

错，取决于保护隐私权这种行为的动机和行为本身的对错，而不在于它所促进的事态的改变。
[6] 

按照义务论的两种形态，实质性的义务论和形式的义务论。在实质性的义务论看来，行

为的对错和责任标准在于行为本身发生的背景和条件，如不偷盗、不杀人、见义勇为这些行

为，其本身就是正当的行为，是义务的体现，是实质性的原则和规则，也就是有责任去履行

的原则和规则。隐私权保护也是一样，媒体恪守职责，维护隐私，这样的行为本身，是应尽

的义务，也是正当的行为。维护公众的私权不受侵犯，是媒体首要的责任和职责，在这样的

背景下，客观传播，满足其他受众的知情权利，才是正当的行为。但是传媒传播的内容五花

八门，隐私主体的隐私范围和受众关注的层次也不尽相同，所以，在隐私保护中，传媒维护

隐私，也要区别对待，不能够把个人的任何事情都作为隐私封闭起来，那样社会信息也不能

正常流通，社会也无法正常运转。隐私权是“私”权，是不可侵犯的，但这在不同的客观情

境中并不是绝对的。首先，个人不愿意为他人所知或干涉的私人信息，有权要求他人不得非

法获取和干扰，但负有特殊职务的国家机关如公安、司法、检察机关，处于限定情况下，依

照一定程序，可以知晓，但同时也负有了保密义务。其次，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不

同，被法律和社会公众所认可的“私人事项或信息”范围必然不同，涉及到的隐私内容和程

度就会有所改变，如公众人物和普通大众的隐私范围不同。再次，隐私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新的隐私内容范围、道德价值会出现。由此可见，在隐私的保护

中，维护其不受侵犯的客观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如果单一用实质性的义务论来分析隐私权

保护会面临多元价值的道德冲突。 

而对于形式的义务论而言，行为正当的标准在于履行行为所依据的准则规范之间的逻辑

关系以及不同的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形式的义务论是可普遍化的原则，但仅是形式上的而

不是实质上的，即不涉及到行为本身的实质内容，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可以为不同的道

德判断内容所填充。而隐私权作为一种规范形式必须保持逻辑上的一贯性。隐私权是自然人

对个人隐私(私生活)进行独立支配并排除非法干涉的具体人格权，其本质上是一种“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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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体上看，隐私权属涉己权、固有权、专属权，主体只能是个人和自然人，不同身份主体

隐私权的保护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如公众人物因为与公共事务的关联，隐私权会受到相应

限制；从客体上看，隐私权属具体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其客体是隐私(即私生活)，它是

一种独立的具体人格权，强调的是精神利益的保护，并且是对自身人格利益的保护，隐私利

益常态表现为一种消极的，私生活不受打扰的状态，如私生活安宁(私人空间不受侵扰和私人

事务不受打扰) 和信息保密等状态；从内容和效力上看，隐私权是支配权，具有积极的控制

和支配效力，同时，隐私权也有消极的排他效力，且常态表现为对隐私状态的维护，偏重于

消极防御。隐私权是绝对权，具有对世性，义务主体是除权利人以外的所有人(包括国家为代

表的公权力)，负有不随意非法干涉的消极义务。从隐私权规范的逻辑性来看，隐私保护是可

以普遍化的原则。 

4.隐私权的德性论分析 

功利论和义务论都重视强调道德行为评价的标准和原则。在隐私领域，它们关注我们应

该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在这个领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德行的获

得才是道德的关键，处于义务感的行为并不是必然反映道德的特性。德性论强调道德的特性。

对个人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不能不说是一种美德，而恶意泄露和散步个人隐私则是无德。 

传播行为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德行是人类固有的品质，传播主体如果缺少了内在德行，

传播活动本身的价值则值得商榷，其带给受众的影响也不可能获得人类所应有的善或者幸福。

例如，麦金太尔认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是我们能够

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依麦金太尔的说法，媒体人

为了得到独家头条，得到新闻大奖，不惜揭露别人隐私来吸引大众眼球。新闻大奖是吸引因

素和外在利益，传播内容对社会的隐形的、有利的影响是其内在利益，而侵犯了他人的隐私

权则是传播主体缺乏德性的表现了。媒体人在侵犯了隐私权的同时，也许会获得这则新闻的

外在利益，但社会影响的内在利益在面对传媒的受众面前则会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 

德性论是以行为者为中心，具有统一性或连贯性。媒体从业人员作为传播主体，是有德

行的个人，涉及到传媒活动中的隐私领域的内容时，应当遵循统一的媒介道德，衡量好新闻

自由与隐私权的保护，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的矛盾，新闻采访与个人隐私的平衡，隐私

保护的媒介公开和媒介自律等。 

有关隐私的伦理探究与隐私的法律保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为隐私保护提供了充

分的、坚实的伦理根据之后，保护隐私的法律才可能获得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基础，法律对于

隐私的保护才可能臻于完善，有关隐私的伦理思考也将跟随大众隐私意识的变化和对于隐私

的法律保护的进展而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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